
 

西交利物浦大学 2026 年中国内地本科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西交利物浦大学 2026年本科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考

生合法权益，规范招生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外合作

办学条例》等法规，结合西交利物浦大学本科招生工作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章

程。 

第二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是经教育部正式批准，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

浦大学在苏州合作创立的一所新型国际大学。大学采用国际先进教育管理模式，

以世界知名大学标准全球选聘师资，实行专业课程全英文教学，拥有先进的办学

条件和教学环境，旨在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竞争力的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

行业精英以及创业家。 

高校名称：西交利物浦大学 

办学层次：本科 

办学性质：中外合作办学法人机构 

颁发证书：符合西交利物浦大学毕业及学位授予要求的学生，将获得：1）

西交利物浦大学学士学位证书；2）西交利物浦大学毕业证书；3）英国利物浦大

学学士学位证书。我校不组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学位不与该考试挂钩。 

第三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 2026年面向全国统一招收本科学生，其中在本科分

批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列入本科第一批次；在本科不分批次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列入本科批次；另外，在江苏省和广东省设有综合评价招生。考生需直接

向有关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查询具体的招生程序、报名时间和办法，并遵循全国普

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报考西交利物浦大学。 

第四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招生工作实施“阳光工程”，在公开、公正、公平

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选拔和

录取适合我校的优秀学生。 

第五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招生委员会是招生工作的领导机构，主要负责制定

学校招生计划、确定招生政策和规则、决定招生重大事项等。西交利物浦大学招

生办公室是学校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协调处理学校招生工作日常事

务，向考生和家长介绍学校情况和招生政策。 

  
第二章 招生计划 

第六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 2026年各地分专业招生计划由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向

社会公布。学校本年度招生计划以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信息为准。 

第七条 按照教育部规定，学校预留计划不超过本校本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

数的 1%，用于调节各地统考上线生源的平衡，预留计划的使用严格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招生专业与录取规则 

第八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采用两种招生选拔方式，即高考选拔招生和高考基

础上的综合评价录取招生。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仅适用于江苏省和广东省，该模式



 

的招生规则参见《西交利物浦大学 2026 年在江苏省综合评价招生简章》和《西

交利物浦大学 2026年在广东省综合评价招生简章》。 

第九条 经教育部批准，学校目前已经开设的专业包括：城乡规划、传播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工业设计、环境科学、会计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金融数学、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生物科学、

市场营销、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字媒体技术、通信工程、土木工程、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化学、英语、国际商务、汉学与中国学、生物

信息学、经济与金融、数字媒体艺术、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机械电子工程、精

算学、影视摄影与制作、艺术与科技、供应链管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

能制造工程、机器人工程、物联网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应用统计学、翻译、

药学、生物制药、人工智能、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科学、心理学、应用物

理学等。学校本科专业涵盖若干学科领域方向，详情请参考官网。 
第十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按照专业大类进行招生。考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只

要选择大类，而非大类内的专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主管部门编印的《2026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和计划》中的西交利物浦大学招生专业类名称，仅用于

学生高考志愿填报，与考生入学后的就读专业没有直接关联。 

为方便考生志愿填报，学校仅设置少量招生专业类： 

1) 在新高考采用“3+1+2”模式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选考科目要

求，设置历史科目类“不提科目要求”一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类“不提科目要求”

和“化学”两个专业类； 

2) 在新高考采用“3+3”模式的省（直辖市），按照选考科目要求，设置“不

提科目要求”、“物理+化学”、“物理”三个专业类； 

3) 在新疆和西藏设置文理科各一个专业类。 

在 2026年实施新高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招生录取工作，按 2026新高

考录取政策执行。考生所填报的专业类志愿须满足该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2026/27学年入学的新生在完成大一第一学期全部课程后，可在所有本科专

业中进行专业选择。为了确保持续稳定的学术规范和教学质量，选择相关专业需

满足下列一个或多个条件: 

1) 修读所选专业要求的所有课程; 

2) 部分专业会对大一第一学期某一课程或多门课程的学业成绩有特定要求。 

关于专业选择的具体细则，学生可在入学后参考《专业选择和转专业政策》。 

第十一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在录取时，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择优录

取，投档比例控制在各地招生考试院规定的比例之内。当考生投档成绩相同时，

将依次考虑考生的高考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语数外三门课程总分、外语成

绩做出专业录取决定。 

第十二条 学校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颁发的《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对考生的身体状况不设限制。学生

入校后需进行体格检查，凡在体检中弄虚作假或有重大疾病隐情不报者，一经查

实，按有关规定取消入学资格。 

第十三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按规定对学生进行入学资格复查，复查发现问

题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 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签发人为西交利物浦大学

执行校长席酉民。 



 

第十五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实施专业课全英文教学，大学不设外语单科高考

成绩最低线，但希望考生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并对英语有浓厚的兴趣，以适应全

英文教学环境。 

  
第四章 收费标准 

第十六条 费用 

学费：2026年本科新生学费标准待定（2025年为每生每学年人民币 93,000

元，仅供参考）。学费标准如有调整，按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最新政策执行。 

住宿费：大学宿舍均由属地政府建设提供，住宿费由学校代收后全额转至宿

舍业主方账户，学校不留取任何费用。住宿费标准如有调整，按省发展改革委、

省教育厅最新政策执行。如因培养计划调整导致住宿费收费办法发生变化，以校

内相关通知为准。 

  
全体统招新生入学后进入专业学习前，原则上统一安排四人间学生公寓，住

宿费标准为人民币 2,200元/生/学年。 

学生进入专业学习后，学校将根据学生就读专业对应的住宿资源统筹调配宿

舍，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四人间：2,200 元/生/学年或 3,300 元/生/学年（按专业对应宿舍条件分

配）； 

双人间：6,000元/生/学年； 

单人间：14,000元/生/学年。 

注：部分专业无双人间及单人间住宿资源。 

代收费：2,000 元/学年（含教材费等，多退少补，退费办法：按照苏价费

[2007]270号、苏价费[2007]423号文件执行。） 

  
第五章 资助学生政策 

第十七条 新生入学奖学金 

学校设置内地本科新生入学奖学金，类型及额度如下： 

1) 校长特别奖学金：2026年全额学费/学年 

2) 一等入学奖学金：2026年半额学费/学年 

3) 二等入学奖学金：2026年四分之一学费/学年 

关于获奖条件、评定办法、续得条件等，详见学校《2026年西交利物浦大学

中国内地本科新生入学奖学金实施办法》。 

第十八条 在校奖助学金 

学校形成了以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生源地助学

贷款、入学奖学金、校内奖学金、留学奖学金等为主体的多元资助体系，保障并

激励学生成长成才。相关办理流程严格按照国家、生源地主管部门及学校相关规

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仁爱路 111号中心楼 126室 

邮编：215123 

电话：0512-88161888 



 

邮箱：admissions@xjtlu.edu.cn 

网站：https://www.xjtlu.edu.cn 

西浦招生官微：XJTLU-Admissions 

第二十条 本章程由西交利物浦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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